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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也许以后可以以房养老。”清华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说这句话时，是在上世
纪 90 年代末，当时根据一项社会调查，他发现
中国私有住房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于是他对几
位社会学同仁这样开玩笑说。

如今，以房养老正在步入现实。
今年 3 月 20 日, 保监会下发以房养老试点

的征求意见稿,拟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针对
60 岁以上拥有房屋完全独立产权的老年人开展
反向抵押房屋用于养老的试点。

具体到北京，近日，右安门街道已成为北京
市首个以房养老的试点。

难中之难

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老有所依》中，
有这样的剧情：主人公江木兰的父亲和爷爷为
了有个可靠的晚年，在老家安徽桐城参加了保
险公司的“以房养老”项目，把居住的房子抵押
给银行。没想到保险公司是骗子，卷款跑路，父
亲和爷爷上当受骗后身无分文，流离失所。

从这样的剧情设计可以看出，一般人心目
中对于以房养老是心存疑虑的。

“刚开始，如果说有乱象，就是一定会有一

些欺诈之类的事情发生。”虽然并未专门研究以
房养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洪大用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从社会学的视角
提出他的看法。

事实上，以房养老的开展作为一项新事物，
对客户和保险公司而言，都面临挑战。

“70 年产权期限到了会怎样？相关政策对此
还没有说法吧？保险业会干这个？这真是富贵险
中求啊！”有人评价。

实际上，以房养老，此次并非第一次试水。
前几年，“以房养老”曾在南京、上海、北京、

长春等城市的个别金融机构自发兴起尝试，但
均因效果不理想而停滞萎缩。

“中国连自己的房地产管理、房地产走向还
没有说清楚呢，说以房养老为时过早。”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上海高等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副会长
吴家睿直言不讳。

必然性与有限性

然而，“以房养老”的施行也有其必然的原
因。一是中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庞大的老龄人
口完全靠国家养老是政府财力所无法达到的,需

要采取政府、社会、家庭与个人共同分担养老责
任；二是大量无子女老人和“失独”老人有现实
的养老难题；三是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老年人
而言，以房养老比卖房养老更具优势。这些都使
以房养老应运而生。

有网友总结说，以房养老，如果能以老百姓
的利益为出发点来执行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为即将到来的全面老龄化社会作好准备；因为
养老制度不能同轨，这个政策能为体制外的公
民提供更多的养老保障；为国家解决更多的财
政支出。为以后空置房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
法。

很多专家都认为以房养老首先并且主要是
解决无子女老人、“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

“我认为以房养老可以算作个人的一种选
择，用作社会保障的替代还是不行的，不能变
相把养老的责任更多推到个人身上。”洪大用
强调。

洪大用认为，以房养老，只是在解决养老资
金问题上提供一种可能性，老年人更多需要的
是服务，特别是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政府
服务，一些公益组织，或者私人的社会服务机构
都需要介入。

在洪大用看来，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家

庭养老功能的削弱，社会化的养老是一个大趋
势。中国未来的养老格局必然是多元化的，有
完全靠机构的，有完全靠子女的，还有机构服
务和居家养老结合的，包括以社区为平台，专
业组织介入，老人居住在家，又能享受一些社
会化服务，也包括以后老年人自我组织互助公
社都有可能。

作为中国引进“以房养老”这个保险产品的
最早建议者，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孟晓苏说，作为我国养老体系的补充，以房养
老可以帮助“有房的穷人”。

探索可能的道路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老人将多余房子按
市价一次性买卖，把钱存下，整存零取，慢慢
花。或者把住房卖掉，自己拿一笔钱，住到养老
院去，这个现在就可以操作。”洪大用总结说，
这样老人有现金收入，可以增加一些房源供
给，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局部的房价下降。“但问
题是中国人从心理上，尚不太接受住养老院，
宁愿住在自己家里，同时也想给子孙后代积累
一点财产。”

“以房养老的实质问题是房子的贴现程
度。”洪大用认为，贴现能贴多少，也就是贴现率
很关键。贴现也有多种方式，包括出租、抵押、预
售等等。无论哪种方式，贴现程度的影响因素都
很多，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人均预期寿命、房
地产市场状况、金融市场的波动等等都密切相
关。如果贴现所得不足以支撑养老怎么办？这些
需要认真研究和测算。

在洪大用看来，以房养老，不仅是抵押或出
售房子的简单问题，还有老人的社会服务如何
获得的问题，不能只是盯着老人的房产，让老人
安度晚年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当中，需要进一步
规范住房产权、房产交易和抵押、出租等变现方
式，维护老人的现实利益。在这当中，改进信用
服务，规范金融、保险机构以及各种中介，加强
对房产交易价格、风险的监管和评估，依法办
事，都很重要。

以房养老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已发展成熟。
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以房养老不失为养
老模式的一种新尝试。但国内由于传统养老观
念的根深蒂固、住宅 70 年产权等因素的制约，
短时间内难以在大范围开展并普及。后续仍须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有效风险分担机制、市
场与政府共同参与才能更好地将以房养老模式
推广开来。

在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周清杰看来，以房养老市场的成熟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需求角度的成熟，即人们的思想观念
有没有转换“以房养老”的观念是否成型；另一
方面是供给角度的成熟，这关系到银行、保险公
司的规模、效率以及外部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

“可以说以房养老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接受
市场考验的。”

毋庸置疑，从现阶段来讲，“以房养老”仍然
处于探索阶段。

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荫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荫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

孟子与荀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
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

质上之调剂……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正相反，谓争夺
之心人皆有之。 ———摘自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七章

隗

孟子（约公元前 372 年 ~ 公元前 289 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
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
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
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
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他继
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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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化程度加速，现
有养老床位远远无法满足社会
需求，政府在短期内推出各种
养老产业、养老地产的相关政
策，鼓励和支持民办养老产业。
那么，当前我国养老市场的整
体状况是怎样的？为此，《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
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教
授姜向群。

《中国科学报》：中国的传
统观念是“养儿防老”，而不是
把房子押给商业机构来养老。
在这种情况下，以房养老能否
顺利推行？

姜向群：以房养老，也被称
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或者

“倒按揭”。是一种市场化的措
施和商业保险的方式，是老人
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出去，以
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
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
方式，在老人去世后，银行或保
险公司收回住房产权。这种养
老方式可以看作完善养老保障
机制的一项重要补充。

事实上，以房养老是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国的
养老方式一直是以家庭养老为
主，靠子女养老是我们的传统。

现在，虽然子女的流动性
增加了，代际之间疏远化，但是
多数老人仍希望依靠家庭子女
养老，包括经济供养和生活照
料，特别是在农村、中小城市这
种习惯还是占很大比重。西方

的老年人主要是靠自己的退休金和自己的资源
来养老，靠社会保障养老，最多是靠子女提供一
些照料、关注以及情感上的交流。

所以我认为，在西方社会实现以房养老，有
其经济、文化上的基础。而在中国，老人的房产
更多的是一种重要的财产，子女往往希望继承
父母的房产，甚至有很多子女是以继承财产为
条件来实现对父母的供养（当然也有亲情因
素），同时，父母也有责任帮助子女改善生活、居
住条件，因此以房养老在中国推行起来会比较
困难，只适用于少数老年人，比如，没有子女，或
子女不在身边，或子女不需要继承老人房产。

《中国科学报》：从市场操作的角度看，我国
的以房养老存在哪些问题？

姜向群：从市场操作角度讲，以房养老存在
的障碍包括：法律不健全，市场主体不明确等几
个方面。

第一，虽然以房养老是市场行为，但是需要
法律的规范来保证各方面的利益。房产价值受
经济因素影响，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还有金融
危机、通货膨胀等等，甚至政治因素、自然灾害
也会影响房产的价值。所以希望我们有更科学
更规范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来进行约束，

以保证各方利益。
第二，谁作为主体配合市场来做，比如由保

险公司做这个项目，就需要对这一主体的行为
进行规范。首先需要保险公司自身必须具有资
产评估、市场运作、对养老责任承担的能力。

第三，个人和家庭也需要对以房养老这种
做法有清楚的认识，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
由于个人原因要改变计划，后续会比较麻烦。曾
经有一则相关报道，一个老人把房产交给社区，
由社区返还费用以供其养老，后来老人反悔，与
社区闹出纠纷。

《中国科学报》：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
您认为养老产业、养老地产市场的现状是怎
样的？

姜向群：目前，养老地产发展得很快，很多
商家都看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相关利益，很多
企业都想进入这个领域。在养老地产发展的将
近十年里，有一小部分企业做得比较成功。

那些做得好的企业，主要的方向是为老人
提供居住养老服务。更多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公办机构，其中有的是政府直接做的，有的是政
府交给民间机构去做。由于选址、定价标准、服
务质量等因素都影响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因
此，相当一部分的养老机构经营得比较困难。还
有一部分机构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搞起了房
地产，这使国家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是我
们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未来我国养老的趋
势是什么？

姜向群：未来趋势是政府要做好规划，制定
法律和政策，把养老更多地交给社会和市场，发
展养老服务业。

国家承担的责任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定位，
即承担困难群体，包括低保、无人照料、没有经
济条件的老人。相应地，公办养老机构应该实现
这个定位，不能以创收为主，无限制扩大招收范
围。

最近，国家提出的加快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明晰了各方责任，政府保基本、保困难的老人，
多数工作交给社会去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让
企业和社会资源进入养老服务业领域。

由市场去做的部分，国家还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即给予政策支持，如民营养老院只要符合
基本的资质就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比如对开办
费用、土地建设税收等予以部分减免，实行床位
补贴等。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类似的补贴
制度，但很多地区仍没有落实好。

民营企业应该认识到，因为市场需求大，养
老产业是长期持续发展的行业，不是短期暴利
的行业，只要坚持做下去，长期运转就会有收
益。所以企业应该更多地进入这一领域，更大限
度地满足社会养老的需要。

未来也要增加个人的责任。由于家庭的责
任在降低，因此个人应该对自己未来的养老进
行规划。从中年时期开始，就应该有养老理财的
规划，一方面参加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同时要有一些个
人储蓄，为未来作准备。

前不 久国 家 推出
以房养老的新政，引发
人们热议,多数人对以
房养老表示质疑和不
信任，原因主要有：以
房养老操作起来难度
大，涉及房价、寿命、法
律、政策等，具有多重
风险；目前以房养老的
产品设计还有很多不
合理之处；以房养老市
场混乱，老年人很容易
受骗；从传统观念上，
许多老人认为房产应
该留给子女,由子女来
承担养老的义务，而不
是把房子押给商业机
构来养老。因此很多老
年人宁愿生活很拮据，
也不愿意抵押房产。

目前 中国 老 龄化
程度加速，短期内各种
养老产业、养老地产的
政策频发，新的养老方
式纷纷出炉，国家养
老、社会养老、家庭养
老、社区养老等概念让
人眼花缭乱，老年人消
费市场、银发经济成为
资本分割的蛋糕。

然而，是否有人想
过，包括以房养老在内
的层出不穷的养老新概念，有多少是真
正为了老年人着想，又有多少是为了经
济利益？

养老制度的完善或许可以解决老
年人的物质赡养问题，但对老年人来
说，精神赡养是更迫切且重要的。

有研究指出，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
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人口比例不亚于
物质赡养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人口比
例。在城市，有 23.8%的老年人常常感到
孤独，在农村该比例更是高至 35.1%。

近十年来，由于人员流动性的增强
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无论在城市还
是乡村，在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老
年人精神赡养的缺失都成为人口老龄
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家庭规模
的不断缩小，父母与成年子女异地甚至
异国而居的情况使子女们很难在工作、
照料下一代和照料父母之间寻找平衡，
精神赡养在时间和空间资源上得不到
保障，往往就变成了空谈。

几千年来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与
国人渐行渐远、难以为继。老年人在家
庭生活中精神有所依托、与晚辈感情上
有所交流、享受天伦之乐的氛围逐渐淡
化。

不得不说，这些并不是“银发经济”
可以解决的问题。

物质资源的缺乏可以由国家或社
会提供，但亲情慰藉的最好归宿还是在
家庭中，在子女嘘寒问暖的关怀中，在
子女与老人的日常交流和沟通中。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退出了原有的
社会角色，与社会的互动越来越少。随
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还可能面对丧
偶、独居、空巢等情况。这一系列问题导
致许多老年人感到寂寞无助，容易产生
消极、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

而晚辈对老年人的孝敬却存在重
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往往因为工作忙、
压力大、时间紧而减少看望、关心老人
的次数和时间，一味以物质、金钱来“搪
塞”父母，认为只要满足老人的物质需
求就可以了，因而使得家庭养老中晚辈
对老人的精神安慰作用成为一句空话，
家庭精神养老的功能逐渐弱化。

早在 1999 年国际老年人年，国际卫
生组织就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观点，
即通过倡导积极老龄化，最大限度地增
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实现尽
可能延长人类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
期生活质量的目标。

积极老龄化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
幅层次分明的“养老蓝图”：国家层面关
注养老金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与养老
问题相关的制度、政策体系的建设和完
善；社会层面关注创造一个接纳老年
人、尊重老年人的氛围，注重老年人的
人权，尊重老年人的选择，消灭对老年
人的年龄歧视，让老年人融入社会，创
造条件让老年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使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家庭层面关注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关
怀、理解和陪伴；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
来说，老年人也应当自我慰藉，进行“精
神自养”，重建心理年龄。

由于精神赡养的主体是老年人自
己，是养老行为的主动者，因此老年人
应当在精神需求上尽量做到自我满足。
如果老年人自身不善于享受精神生活，
不善于享受生活的愉悦，那么子女、家
庭或社会所提供的精神慰藉也是很难
奏效的。

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关乎
制度，关乎发展，也关乎人性。

老年人养老真的不需要太复杂的
方式，他们所要的非常简单：稳定的生
活，亲情的慰藉。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回
归养老的本义，更多关注老年人的内在
需求，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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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国，正步入老龄化时代，同时又承受着高房价的压力。以房养老将“房”
与“老”这两个敏感的词语叠加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使这个话题显得分外沉重。

要想在中国推广以房养老，前提条件是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国民信用度较高。
从这一点来看，以房养老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以房养老：未来且行且看
姻本报记者 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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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向群洪大用


